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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防卫时间判断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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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当防卫的开始与结束的认定标准,需要同时考虑法律的相关规定和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判断正当防卫的时

间点应当基于不法侵害已经开始或即将发生,具有即时性和连续性等法律要求,并结合当事人的紧迫感、主观方面和

心理预期等现实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对于具体个案是否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要求,还应该将个案的具体情形与

法律法规进行结合,综合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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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当防卫的时间认定标准

对正在进行或者是即将发生的不法侵害，努力避免不法

行为可能带来的侵害，是每一位公民的权利，防卫人可以对

此适时予以还击。 正当防卫的行为性质认定问题，既是正

当性防卫的认定条件，也是在面对不法侵害时，为维护自身

正当权益而采取的必要防卫行为，是正当性防卫制度的核心

问题之一。 它既是正当防卫正当性的认定条件，同时也是

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区别点，正当防卫是指面对非法侵害

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采取的必要的防卫行为。

时间认定标准是判断正当防卫行为开始的时间点。 正当防

卫是我国刑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它在打击违法犯罪以及

鼓励公民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的方面发挥了不可忽

视的作用。

刑法上的正当防卫并不仅仅是一种“迫不得已而为之”

的行为，它还旨在鼓励公民与违法行为作斗争。 但是，法

律给予公民的这种权利和手段也必须被合法合理地使用，只

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正当防卫的目的。 如果行使不当，

反而会适得其反，也有一定的可能性被认定为是另外一种危

害行为，甚至被判定为是犯罪。 所以，准确把握正当防卫

的原则界限，面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防卫人适时地进行

反击，以避免不法行为所可能带来的侵害，是公民的一项法

定权利。 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也一直是正当防卫制度的核

心问题，它既是正当防卫正当性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成为正

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分水岭，司法实践中几乎每个正当防卫

案件都要涉及必要限度的判断。 我国《刑法》第２０条对正

当防卫及防卫过当作出了规定，清晰且明确地厘清了防卫人

所应承担的责任。

首先，正当防卫的时间认定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即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现实中的

不法侵害行为。 因此，时间认定上要求不法侵害已经开始

或即将发生。 例如，当他人正在进行暴力袭击或正在即将

使用暴力时，应当视为此时不法侵害已经开始。 正当防卫

的行为应具有即时性，即立即采取防卫行动以保护自身或他

人的人身安全或财产安全。 如果存在足够充分的时间考虑

其他手段，并且不会导致更大的危险，那么正当防卫可能不

成立。 侵害行为还应当有连续性的特征，防卫行为的持续

性通常要求与不法侵害的持续性相对应。 如果非法侵害已

经停止或结束，而防卫仍然继续，那么可能导致无法认定为

正当防卫。

其次，从实践的角度来看，防卫时间的认定标准也需要

考虑具体情况进行合理判断，例如判断紧迫性：在实际情况

下，人们面临非法侵害时常常会处于紧张和紧急状态。 在

判断时间时，应考虑当事人所处的环境、被侵害的程度以及

可能产生的后果等因素。 例如，主观意愿的判断：正当防

卫还涉及当事人的主观意愿。 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采取防

卫行动，并在面临非法侵害时判断出最佳的防卫时机。 当

事人在采取防卫行为时还应有合理预期，即他们必须相信自

己正面临着非法侵害，并相信此时此刻采取防卫措施是必要

的和合理的。

(一)正当防卫的开始时间

正当防卫的开始是指在面临非法侵害时，被害人采取自

卫行为的时间点。 正当防卫的开始对于判断其合法性和合

理性至关重要。 本文将从立即性、知情能力、心理反应和

必要性等方面探讨正当防卫的开始。

首先，正当防卫的开始要求具备立即性。 立即性意味

着被害人在面临非法侵害时必须立即做出反应，不能存在延

迟或间隔。 这是因为非法侵害往往是突发的、瞬间的，如

果被害人不能及时作出反击，就可能导致更大的伤害或损

失。 因此，被害人的防卫行为必须在非法侵害行为发生时

立即展开，以保护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其次，正当防卫的开始还要考虑被害人的知情能力。

知情能力是指被害人在紧急情况下是否能够准确判断非法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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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行为的真实性和威胁程度。 如果被害人无法准确判断侵

害行为的性质和威胁程度，可能会导致过度或不当使用防卫

手段，进而违反正当防卫的要求。 因此，在判断正当防卫

的开始时，需要综合考虑被害人的知情能力，确保其对侵害

行为有准确的判断。

再次，正当防卫的开始还与被害人的心理反应能力和情

绪状态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遭受非法侵害时，被害人往往

处于紧张、恐惧、激动或混乱的心理状态之下。 这种心理

反应可能会影响被害人对时间的感知和判断，降低其反应能

力和判断力与对于身体的控制力，使其无法准确把握正当防

卫的开始。 因此，在判断正当防卫的开始时，需要充分考

虑防卫人的心理情况、反应能力和当时的情绪状态，并给予

适当的理解和容忍。

最后，正当防卫的开始还需满足必要性的要求。 必要

性是指被害人在面临非法侵害时，采取的防卫手段必须是合

理且必要的。 合理性要求被害人的防卫手段符合常理和道

义，并在相同情况下具备合理性。 必要性要求被害人的防

卫手段是在当前情况下最适合的手段，不能过度或不当使用

武力。 因此，在判断正当防卫的开始时，需要综合考虑被

害人面临的危险程度和现实条件，并评估其采取的防卫手段

是否符合必要性的要求。

综上所述，正当防卫的开始要求具备立即性、知情能

力、心理反应和必要性等要素。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

具体情况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并进行全面评估和判断。 只

有在非法侵害发生时，被害人采取的防卫行为满足以上要

求，才能被认定为正当防卫的开始。

(二)正当防卫的结束时间

虽然我国法律目前对正当防卫的时间还并没有明确的要

求，但是由于现实中司法实践工作其本身的复杂性，法学理

论界对防卫时间的结束主要有“排除危险说”“离开侵害现

场说”等诸多观点。 这些观点虽然着重关注点与强调的影

响因素不一致，但也有一些相同之处，那就是防卫行为的结

束时间大致一致，即法益受到的危险已经消除。 根据我国

《刑法》规定可知，正当防卫行为的实施时间是“当面对正

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也就是说，在理想状态下，不法侵害

结束的时间就应当是正当防卫行为结束的时间。 确切来

说，就是当不法侵害行为对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存在紧迫、直

接的危险时，就代表着防卫人的防卫行为结束，如果继续实

施防卫行为，则该行为就不应当在正当防卫的行为范围之

内。 这是比较符合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就是指当不法侵害

人停止实施侵害行为或者当不法侵害人被制止住，或者失去

相应的行为能力与继续进行加害行为的能力时，此时，法益

受到的危险的可能性就被消除了，同时也代表着防卫人的防

卫行为结束了。 在判定防卫行为的结束时间时，应当着重

去考虑与关注那个使法益受到威胁的不法侵害因素是否已经

被彻底消除了。

综上，在认定正当防卫时间时，应当牢牢抓住对不法侵

害的紧迫性和危险性这一重要特征的判定。 当不法侵害行

为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其他利益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时，

相对人或者说其他善意第三人即可以立即采取相应的防卫行

为；当这种威胁消除，即法益不再受到威胁时，防卫行为就

结束了，防卫人即不能再实施所谓的“防卫行为”。

二、司法实践中的防卫时间条件认定

(一)危害必然性和紧急性

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危害的必然性

和紧急性。 危害必然性是指防卫行为发生时，危害的产生

是不可避免的。 紧急性是指防卫行为必须在紧急情况下进

行，无法等待其他的合法手段解决当下的突发状况，若不立

即采取措施进行制止，将会带来严重的生命或者财产损失。

根据我国《刑法》第２０条的规定，正当防卫必须要符

合危害必然性的要求。 紧急性的判断主要涉及对于防卫行

为是否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的评估。 除了危害必然性和

紧急性的要求外，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还需要考虑是否存在

其他合法手段来解决问题。 由于被害人面临直接的生命威

胁，或者严重财产损失，或者其他不法侵害，无法等待其他

合法手段的到来。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正当防卫的时间

条件便得到了满足。 从立法本意来说，不应当让防卫人陷

入要么听任不法侵害的发生，要么非常有可能因防卫过当而

被认定为犯罪。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都一直存在

着一旦出现不法侵害者的严重伤亡，防卫人就被认定为防卫

过当的情况，防卫人因此要负刑事责任。 这种情况只重视

客观损害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行为本身的社会相

当性和大众认可感的考量。

综上所述，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主要包括危害必然性、

紧急性和无其他合法手段可行等方面的要求。 当防卫人面

临直接的生命威胁，无法等待其他合法手段的到来时，他的

防卫行为便是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的。 然而，正当防

卫的时间条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根据具体的案情的实

际情况进行评估与判断。 对于其他类似的正当防卫的认

定，也需要综合考虑相关因素来判断是否符合时间条件。

(二)侵害行为还处于进行中的状态

正当防卫的时间性条件主要包括正当防卫的立即性条件

和正当防卫的临界性条件。 立即性要求防卫行为必须在非

法侵害行为发生的同时立即展开，不能存在过分的延迟或长

期的间隔。 临界性要求防卫行为必须在非法侵害行为尚未

结束时进行。

从立即性因素来看，若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是在被袭击后

立即展开的，符合立即性要求。 而从临界性条件来看，袭



理论实践

２０２４．２　楚天法治　 ２４５　　

击行为还未结束，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是在侵害行为进行中进

行的，符合临界性要求。 因此，从时间性条件来看，防卫

人的正当防卫行为是符合要求的。 然而，尽管防卫人的防

卫行为在时间性条件上符合要求，但是仍然有可能最终被认

定过度防卫并被判刑。 这引发了对正当防卫时间性条件的

讨论和质疑。

有观点认为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是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的，

符合正当防卫的目的和精神。 另外，也有不同观点认为若

防卫人在反击时使用的工具与袭击者使用的工具存在明显差

距，因此，对于其防卫行为是否过度存在争议。 在正当防

卫的时间性条件认定标准中，除了立即性和临界性外，还应

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需要考虑被害人的知情能力。

如果被害人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判断非法侵害行为的真实性或

威胁程度，可能会影响其采取防卫行为的及时性。 其次，

需要综合考虑被害人的心理反应和情绪状态。 在遭受非法

侵害时，被害人可能会处于恐惧、激动或混乱的状态，这将

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时间的感知和判断，如果此时此刻

还依然要求防卫人能够客观且保持绝对的理智去冷静地看待

自己的所有行为，并且能够准确地预料到相应的后果，这在

实践中则是较为困难且不切实际的。

三、总结

要探讨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首先必须要精准地把握正

当防卫制度本身的目的和它的价值，只有这样，在理解正当

防卫必要限度时才不会出现偏差，才能准确界定正当防卫的

时间与必要限度，并在司法实践中准确应用。

我国刑法理论认为，正当防卫问题应当在犯罪构成要件

体系之外解决，将正当防卫的行为视为一种权利，更具有积

极意义。 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构成采用四要件，即犯罪客

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只有同时具

备了以上四要件，才有可能被定义为犯罪。 正当防卫行为

是属于犯罪构成体系之外的、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即它

的外表上似乎是符合某种犯罪构成的，但是它的行为本身在

实质上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是对国家和公民有益的行

为，因而被认定为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制度的目的是鼓励公民同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作斗争，从而保障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

害。 刑法设立正当防卫制度，以法律明文规定的方式，赋

予了每个公民见义勇为、同不法侵害行为作斗争，为保护国

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公民人身及财产等合法权益，提

供全面可靠的法律保障。

修订后的《刑法》以法律条文的方式确定了新的“必要

的限度”的定义，在这种环境下，这种解释更加是对正当防

卫行为的一种肯定。 从１９７９年《刑法》规定的“防卫行为

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是防卫过当。”到修订

后的《刑法》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

害的，是防卫过当。”修订过后的《刑法》，继续强调防卫

行为的目的性，即足以有效制止不法侵害行为，同时增加了

“明显超过”和“造成重大损害”等诸多限制性的内容，在

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防卫行为的正当性范围，使得之前不能够

被认定为正当防卫的行为得到了新的肯定。

最后，在正当防卫的认定与判断中，要考虑被害人的防

卫手段是否符合合理的必要性原则。 在进行防卫时，被害

人的防卫手段应该是合理且必要的，尽可能不要过度或不当

使用武力。 正当防卫的时间性条件认定标准涉及立即性和

临界性的要求，同时还需考虑被害人的知情能力、心理反应

和防卫手段的合理性，此时可以通过对其分析，可以更好地

理解和认识正当防卫的时间性条件。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和评估。

参考文献:

[１]曹未名．试论刑法中正当防卫的开始时间[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０３):６０Ｇ６２．

[２]童斯楠．正当防卫误判风险分担规则的建构[J]．西部法学评论,

２０２１(０２):５８Ｇ７３．

[３]张开骏．论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现实性和紧迫性之判断———于海

明案刑法教义学的分析[J]．交大法学,２０１９(０４):１７１Ｇ１９０．

[４]行江,盛豪杰．正当防卫的时间要件界定———危险理论的提倡[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２１(０５):４２Ｇ５１．

[５]张乾雷．防卫因素中不法侵害的认定[J]．中国检察官,２０１８(１８):

６６Ｇ６７．

[６]蒋小燕,周和义．对正当防卫的“时间性”条件的再认识[J]．理论月

刊,２００４(０９):１２４Ｇ１２５．

[７]张洪成．正当防卫时间限度的实证分析[J]．北方法学,２０２０,１４

(０６):９６Ｇ１０３．

作者简介:

赵若辰(１９９３－),女,汉族,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法学.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